
嘉兴职业技术学院
14号教学楼教工之家内部环境改造设计
公开招标文件
项目名称：14号教学楼教工之家内部环境改造设计
招标单位：嘉兴职业技术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0月30日
第一章  招 标 公 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规定，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现就进行14号教学楼教工之家内部环境改造设计公开招标，欢迎市内符合资格要求的企业来我校参加投标。
一、项目名称：14号教学楼教工之家内部环境改造设计
二、招标方式：公开招标
三、项目完成时间：从合同签定之日起5天内完工

四、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：

1、具有室内装饰和展示、展厅设计能力的公司或企业；

2、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售后服务。
五、招标文件的领取时间及地点等:
1、招标文件领取时间：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，上午：8:30-11:00；下午：13:30-17:00（双休日除外）
2、招标文件领取地点：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413室；
七、领取招标文件时应提供以下资料（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1、经有关部门年检通过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；
2、报名人身份证及企业法人授权书。

八、投标截止时间和地点：
投标人应于2014年11月6日17：:00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交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413室，逾期送达作无效标处理。
九、开标时间及地点：
本次招标将于2014年11月7日14：30时整在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202开标。
十、业务咨询：
业务联系人：高老师； 联系电话：0573-89978183
十一、质疑及投诉：
投标人如认为采购过程或采购结果的产生过程存在违法行为，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，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招标采购单位提出质疑。

业务监管及投诉受理单位：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纪检委  电话：0573—8275116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30日
第二章  投 标 须 知 

  前 附 表
	序
号
	项      目
	内                容

	1
	项目名称
	14号教学楼教工之家内部环境改造设计

	2
	投标有效期
	投标书递交后7天

	3
	投标限价
	3.6万元

	4
	投标书份数
	正本1份、副本2份

	5
	投标书递交地点
	单  位：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413室
联系人：高老师          电话：0573-89978183

	6
	开   标
	日期：2014年11月7日下午14：30  

地点：嘉兴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
地址：嘉兴市昌盛南路1123号

	
	
	


注：以上内容如有变化将另行通知。
第三章   招  标  须  知

一、项目名称：14号教学楼教工之家内部环境改造设计
二、招标要求及范围：

 1、 范围及工程量：
   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14号教学楼5层全楼层。甲方提供参考图纸，具体尺寸由投标人现场测量。
2、设计要求：
本着简洁大气、富有文化气息、控制经费的宗旨，根据甲方指定的功能分区，分别设计整个楼面（1500平方米）的总体氛围和各厅、室基本装饰、照明和实用性配套设施，并需考虑后续室内图文上墙、字画装饰效果。
三、承包方式：

    （1）独立设计，提供施工图一套，效果图一套。

    （2）设计稿通过比稿审议，方案合理且报价最低者优先采用。

四、工期：
从合同签定之日起10天内完工。

五、合格的投标人：
具有室内装饰和展示、展厅设计能力的公司或企业，有相关设计实例者优先。
七、投标书的内容：
（1）投标报价；（2）施工图一套，效果图一套。（3）投标人业绩简介；

（4）履约承诺。
八、投标报价：
报价含现场测量、设计、打印以及后续根据甲方要求修改变更等所有费用。
九、投标书递交：
（1）报价书一式三份，其中一份正本，二份副本，须由投标人加盖公章和

法人印章装袋密封。
（2）投标书截止时间：2014年11月6日下午17：00。
十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投标书无效：
    （1）投标书逾期送达的；

    （2）投标书未按规定密封、加盖单位印章和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印章（签字）；
    （3）未按招标书规定编写，字迹模糊不清的；

十一、开标：

时间：2014年11月7日下午14：30。
        本次招标由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工会进行公开招标，纪检委对本次招标进行监管。
十二、评标与定标

本次招标将通过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后择优选定中标单位（原则上按照最低价中标）。
招标人对招标结果不作任何解释，也不保证最低报价者中标。

十三、付款方式：

（1）签订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设计方缴纳合同款的5%作为合同的履约保证金，施工完成后满3个月时无息退还。
（2）设计图纸验收合格后支付100%的合同款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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